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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教 育 厅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文件

闽教科〔2024〕4 号

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

组织申报 2024 年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

产业化项目（校企联合类）的通知

各设区市工信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，各本科高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强化

科技自立自强，着力推动高校在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提

升办学实力和影响力，推动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落地产

业化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，现就组织申报 2024 年技术创

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（校企联合类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实施目标

围绕我省产业新体系发展方向，以产业化为目标，支持

高校牵头、联合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，突破产业发展瓶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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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推动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。聚焦解决产业转型升级、重

点领域“卡脖子”和未来产业发展等难题，以共性关键技术

突破、产品创新研发和创新成果转化为重点，支持一批能提

升我省实体经济竞争力和创新力的项目，解决一批产业共性

关键技术难题，推动一批高校重大科研成果落地产业化，着

力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可控，以科技创新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

展。

二、申报条件及要求

项目采取限额申报，国家双一流高校各不超过 4 项、省

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各不超过 3 项，一流应用型高校（不含

培育）各不超过 2 项，其他本科高校各不超过 1 项。

（一）申报单位条件

1.牵头申报单位须为经国家规定的审批程序批准成立

的我省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；须有经正式注册登记、具有独

立法人资格的省内企业作为合作单位。

2.具备较好的研发能力、科研条件和稳定的人才队伍，

研究试验基础条件良好。

3.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、良好的资信等级，申报单

位法定代表人不得是失信被执行人。

（二）申报项目要求

1.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符合新业态、新模式、新产业的

发展导向要求。采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进行创新性研

发，能代表先进技术发展方向，技术水平先进，符合节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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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保、安全等有关指标要求，具有较大市场潜力。

2.须由我省高校牵头，联合企业等单位在前期合作的基

础上形成合作项目并签定合作协议。协议内容一般包括：项

目研究开发内容及分工、合作机制和产业化方式、知识产权

归属、经费筹措等。

3.项目能有效带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、未来

产业快速发展，预期能形成较好的技术成果，能解决行业关

键核心技术或“卡脖子”难题，具有良好产业化前景，涉及

的知识产权归属明晰。

4.所申报项目应尚未产业化，到期验收时项目应在省内

实现产业化或在省内合作企业中完成中试。

5.攻关领域原则上应符合《2024 年福建省技术创新重点

攻关领域指导目录》（附件 1）。

（三）项目负责人要求

1.项目负责人应为实际主持研究工作的高校科研人员，

同一申报主体当年度申报项目数量不超过 1 项，不得有在研

未验收或验收不通过的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，也

不得以相同或雷同的研究内容同时申报省或国家相关部门

项目。

2.项目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不得是失信被执行人，应保

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，并对信息虚假导致的后果承担责

任。

三、申报程序及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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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程序

1.符合申报条件的，由项目负责人向所在高校提交申报

材料。如项目前期已获得财政及其他渠道资助的，应如实填

报。

2.学校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，确保申报材料完整、真实、

准确且不涉密，按照限额择优推荐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1.牵头高校应认真组织填写《2024 年福建省技术创新重

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（校企联合类）申报书》（附件 2），

并提供项目研发投入、申报资质、硬件条件、合作协议、资

助情况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2.牵头高校填写《2024 年福建省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

业化项目（校企联合类）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。

上述申报材料均需随学校公函提供纸质版 5 份、盖章扫

描版 PDF 1 份、WORD 版 1 份。

四、其他有关要求

（一）牵头高校应对所推荐项目进行实地调研核查（原

则上调研人员不少于 3 人），重点审核是否真实开展合作、

研究成果是否能够落地转化等，并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，

材料不得涉密、不得造假。有弄虚作假、学术不端、违法违

纪、失信等不良行为的，一经发现将撤销申报、入选资格。

（二）申报高校应充分利用“福建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

对接服务平台”，联合企业、科研院所等研究单位及团队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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挥各自优势，加强合作，联合实施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。

（三）项目自入选后实施周期原则上为 12 个月，确因

特殊原因无法按时完成的，可延期 6 个月。到期组织验收，

验收不通过的，三年内不得再次申报。

（四）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4 日，请各牵

头高校按时将材料汇总报送至省教育厅，逾期将不予受理。

省教育厅联系人：林惠琳（0591-87091501）

林希彦（0591-87091523）

省工信厅联系人：颜真楠（0591-87430161）

邮箱：jytkjc@fjsjyt.cn

邮寄地址：福州市鼓屏路 162号福建省教育厅科信处(邮

编 350003）。

附件：1.2024 年福建省技术创新重点攻关领域指导目录

2.2024 年福建省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

目（校企联合类）申报书

3.2024 年福建省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

目（校企联合类）推荐汇总表

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4 年 4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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